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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召开2018年全省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会

去年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114件

环保公司先后五次将油墨渣
等危险废物共11车、约377吨转
交给不具备危废处置资质的个人
随意处置倾倒，造成环境严重
污染。

5月3日，湖南省检察机关提
起的首例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法庭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判令6名被告限期共同处置危
险废物、消除危险、修复被损害生
态环境，同时支付已处置危险废物
及修复环境产生的费用 167 余
万元。

中山开展今年首次“蓝天行动”

8家企业环境违法被查处

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宿迁两被告人获刑

■法治动态

村民举报发现跨省倾倒固废污染案

环保公司委托无资质个人处置危废

刑事追责后还需承担民事责任

◆本报记者刘立平
通讯员邓智华聂程程

法治头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组部、
中宣部、司法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全国普法办《关
于 加 强 公 务 员 学 法 用 法 工 作
的 意 见》精 神 ，扎 实 推 进“ 七
五 ”环 保 普 法 规 划 的 全 面 实
施，生态环境部决定开展第九
届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公 务 员 学 法
用法征文活动。

开展此次征文活动，旨在
扎 实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公 务
员学法用法工作的深入开展，
增 强 广 大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公 务
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各
级 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及 其 工 作 人
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的水平，提升生态环境系
统 公 务 员 依 法 执 法 、依 法 行
政、依法办事的能力，为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此 次 活 动 由 生 态 环 境 部
政 策 法 规 司 、宣 传 教 育 司 主
办，中国环境报社承办。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活动内容
征 文 以 推 进 生 态 环 境 系

统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
办事等为内容，主要围绕个人
在学法用法实践中的经历、感
受和体会，反映法治在推进生
态 环 境 事 业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作用。

二、征文活动时间
第 九 届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公

务 员 学 法 用 法 征 文 活 动 从
2018 年 5 月 开 始 至 2018 年 12
月结束，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三、征文要求
1.凡是参加征文活动的文

章，内容要求有理有据、言之

有物、真实感人，避免空洞说
教、泛泛而谈。

2.征文可以是论文、小说、
故事等（散文、诗歌除外），字
数要求在 2000 字以内。

3.征文不得为已在各种报
刊 上 公 开 发 表 的 文 章 和 曾 参
加 过 学 法 用 法 征 文 活 动 的
投稿。

4.希望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环境保护厅（局）积极组织
参加征文活动，推荐文章参加
征文。

5.广大生态环境系统工作
人员也可以个人投稿。

6.投稿要同时报送纸质和
电子文稿，请在信封和邮件主
题处标明征文字样，并在文稿
末页写明姓名、性别、工作单
位、联系电话和身份证号码。

投稿邮寄地址：北京市东
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中国
环境报社法治部收。

邮编：100062
电子信箱：xfyfzw@sina.

com
7.征文来稿一律不退，请

自留底稿。
四、奖项设置
设 一 等 奖 3 名 ；二 等 奖 6

名；三等奖 10 名；优秀奖若干
名。设组织奖 5 名。

五、版权声明
凡 向 活 动 主 办 方 投 稿 并

获得刊出的稿件，均视为稿件
作 者 自 愿 同 意 活 动 主 办 方 有
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
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
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
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联系人：中国环境报社法
治部 王玮 张聪

联系电话：（010）67113382

关于开展第九届生态环境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的启事

本报讯 广东省中山市环保局
近日牵头开展今年首次“蓝天行动”
联合突击检查，以 VOCs 重点排污
企业、涉大气污染物重点排污企业
以及窑炉企业为重点检查对象，共
检查企业 31 家，排查发现涉嫌环境
违法行为企业 8家。

当天，由中山市环保局、环境监
察分局和 13 个镇区环保分局的环
境执法人员，环保警察、市监测站、
第三方监测机构共同组成的检查
组，分成八组深入各镇区开展突击
检查。中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
常务副局长韦国棠表示，此次联合
突击检查以发现问题为主，检查组
如果在现场发现违法行为，立刻进
行处置。

上午 10 点左右，检查组来到位
于横栏镇三沙工业区内的中山市晶
盟泰五金加工厂时，数十名工人正
在车间作业，两条自动喷粉烘干生
产 线 、酸 洗 清 洗 前 处 理 线 正 在 使
用。车间左侧，设有 7 个用于生产
的水池，池内水体分别呈现出 7 种
不同颜色。和水池一墙之隔的过道

地面上，积满黄色液体。工作人员
用 试 纸 现 场 测 试 发 现 ，液 体 呈 碱
性。车间中部设有一个渗水池，检
查组人员打开井盖后发现，池底未
做硬化处理，池内黄色液体通过底
部逐步渗走。

检查组人员沿着连接生产水池
的 PVC 管排查废水流向，发现工厂
极有可能直接将废水排放至厂区
外。为摸清废水流向，工作人员现
场买来酱油并倾倒至车间内排水
管。几秒后，“酱油色”的废水，出现
在厂外排水口。

“工厂酸洗清洗前处理线产生
的废水，通过管道流入废水集水池，
集水池的废水通过 PVC 管直接排
放到外环境。”中山市环保局环境监
察分局副局长庄伟光介绍说，由于
该企业无法提供环保审批、项目竣
工验收复印件、污染物处理货转移
处理等环保文件，检查组现场查封
了该企业污染设备并立案调查。该
企业经营者李某，被中山市公安局
环保侦查支队带走协助调查。

卢展欣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
叶春花 殷锟 徐万宁宿迁报道 用手
电照射、弹射钢珠，非法猎捕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鵟。日前，江苏省宿
迁市宿城区法院依法判处两名被告
人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
罚金 3000 元。

2017 年 11 月 25 日 19 时许，袁
某和李某在宿迁市泗洪县城头乡一
树林内，采用手电照射、弹弓弹射钢
珠的方式，非法猎捕一只外形像鹰
的 鸟 纲 野 生 动 物 后 ，即 被 民 警 抓
获。民警现场扣押被猎捕的普通鵟
一只、强光手电一个、普通手电一
个、弹弓一把、钢珠 110颗。

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被捕获的鸟纲野生动
物为普通鵟，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案发后，警方将被扣

押的鵟送至宿迁市宿豫运河湾森林
动物园救助，经该园救治、饲养至完
全康复后，将该鵟放归自然。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
李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
非法猎捕一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猎捕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措
施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然
而，仍出现很多破坏野生动物的行
为，甚至采用投毒及枪击等危险方
法猎捕野生动物。当更多的野生动
物被猎捕，必然影响生态平衡，同时
会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办案法官呼吁，希望大家能成
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者和参加
者，让更多的人关爱野生动物，保护
生物多样性。

本报见习记者周海燕海口报道
“2017 年，海南省共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
件 1114 宗 ，同 比 增 长 72.34%；罚 款 金 额
1.04 亿元，同比增长 439%。同时，实现司
法联动，坚决贯彻实施《环保法》及四个配
套办法，全省 2017 年共查处四个配套办
法案件 116宗，同比增长 176%。”

在日前召开的 2018 年全省环境监察
执法工作会议上，海南省生态环境监察总
队长叶红春指出，2017 年是海南执法事
业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创造了三
个“前所未有”。

一是监管执法尺度之严前所未有。
2017 年，海南省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共查
处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1114 件 ，罚 款 总 金 额
1.04 亿元，移送公安机关涉嫌环境污染犯
罪案件线索 3 件。查处案件罚款额度同
比大幅提升，超过了‘十二五’期间五年的
总和，打击震慑环境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空前。

二是适用新《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
办法执法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过去的一

年，全省环境执法机构共对企业实施按日
计罚案件 30 宗；查封、扣押案件 21 宗；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案件 12 宗；移送公安机
关行政拘留案件 53宗。

三是执法监督工作机制之新前所未
有 。《海 南 省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办 理 程
序 指 南》《海 南 省 环 境 行 政 处 罚 自 由 裁
量权标准》《海南省排污许可执法手册》
等多项制度文件已基本完成制定。水污
染企业的“红黄牌”管理制度、环境监察
稽查以及后督查制度建立和实施，实现
从过程管控跟踪到最后落实反馈“全链

条监管”。
此外，执法队伍能力建设方面，海南

持续深入开展执法培训，提高全省环境
监察执法队伍的业务水平，立足岗位以
战代训，努力铸就环境执法实战尖兵，在
大练兵工作中共检查发现涉嫌环境违法
行为的企业 803 多家，立案查处 803 宗，
处罚金额 7583 万元，涉嫌环境污染犯罪
案件 3 宗。其中，秀英区环境监察局李
柏董、洋浦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保护局
羊健鼎两名同志被评为国家先进，实现
了历史性突破。

会议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
清醒的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一是环境监察
队伍能力建设还不够强，无法满足当前繁
重的环境监管执法工作需要。二是环境
执法力度不够，个别领域监管缺位。三是
企业环境守法意识淡薄，导致环境执法压
力倍增。

2018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一年，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尤为重要。
会议要求，海南将继续加大环境执法力
度，加强环境执法标准化建设，切实提高
环境执法效能。

2016 年 5 月 24 日 ，郴 州
市宜章县迎春镇碕石村村民
拨打郴州市环保局应急办电
话 12369 投诉反映，碕石村有
外地车辆运输桶状物体至当
地掩埋，下雨天这些桶状物体
中的不明物质被雨水冲刷出
来，发出刺鼻臭味，致使周围
鱼塘和树木受到不同程度的
污染。

宜章县环保局接到市局
指示后，立即责成县环境监察
大 队 执 法 人 员 赶 赴 现 场 检
查。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土
壤里填埋着盛有固态、液态等
不明物体的铁桶，散发出强烈
的刺鼻气味，填埋点附近还有
大片树木死亡，初步监测确认
填埋的不明物体应属于危险
化学品。鉴于案情非常重大，

环境执法人员立即通报给宜
章县公安局。接到通报后，县
公安局立即组织人员联合环
保部门进行调查。

经调查核实，废物转运填
埋 者 为 宜 章 县 长 村 乡 曹 某
有 。 2015 年 以 来 ，曹 某 有 陆
续在该县长启村公路旁、临武
县金江镇等地偷埋了许多铁
桶。案件还牵涉到武汉某环
保公司、湖北仙桃某电子有限
公司和黄石某电子有限公司
等相关企业和人员，系一起涉
及跨省倾倒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的重大事件。

在湖北警方的大力协助
下，湖南郴州公安、环保密切
配合，连续作战，将涉案人员
曹某有、黄某、曹某威、王某
新、王某福等全部抓捕到位。

经查，武汉某环保公司在
接受湖北省两家电子公司委
托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因实
验效果不佳，无法处置，公司
负责人黄某、曹某威通过中间
人王某新、王某福联系到无危
险废物处理资质的曹某有进
行处置。

2015 年 3 月 至 2016 年 1

月期间，武汉某环保公司先后
五次将危险废物油墨渣（属于
HW12）以及废抹布、手套（属
于 HW49）共 11 车约 377 吨直
接转交给曹某有处置。其中，
曹某有非法获利 16.319 万元，
王某福等得到中介费 0.871 万
元 ，曹 某 威 和 黄 某 非 法 获 利
4.195万元。

2017 年 10 月 27 日 ，宜 章
县人民法院根据《刑法》《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
被告单位武汉某环保公司犯污
染环境罪，判处罚金 80 万元；
被告人黄某、曹某威、曹某有、
王某新、王某福犯污染环境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到一年
不等，并处罚金两万元至 5000
元不等。

目前，该刑事案件正在二
审审理期间。

在宜章县公安部门侦办案
件的同时，正值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关于修改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正式确立
了 检 察 机 关 提 起 公 益 诉 讼
制度。

2017 年 7 月 25 日，郴州市

检察院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督
促有权提起诉讼的机关或组织
就该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公告满 1 个月后，有关机
关或组织未向法院起诉，于是，
郴州市检察院立案并层报最高
人民检察院批准，作为公益诉
讼起诉人向郴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起诉
中认为，被告武汉某环保公司、
黄某、曹某有、曹某威、王某新、
王某福非法转移和处置危险废
物，严重污染环境，损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应承担民事责任，并
通过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
赔礼道歉。如不能自行及时处
置危险废物、修复生态，则承担
危险废物现场清理转运费和处
置费、环境修复费、环境监测
费 、环 境 损 害 评 估 费 等 共 计
265万余元。

6名被告当庭认错悔过并道歉

5 月 3 日，这起环境民事公
益 诉 讼 案 件 在 郴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院正式开庭。庭审中，公
益 诉 讼 起 诉 人 运 用 多 媒 体 示
证方式，对被告非法转移和处
置 危 险 废 物 行 为 对 环 境 造 成
损 害 的 事 实 及 赔 偿 数 额 等 争
议焦点进行了举证，并申请 4
名 鉴 定 人 出 庭 作 证 。 通 过 双
方质证、辩论，法庭查明了被
告的侵权事实。

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被
告 武 汉 某 环 保 公 司 代 理 人 受
全 体 股 东 委 托 当 庭 向 公 众 道
歉，表示公司将克服经营困难
由股东筹资进行赔偿。黄某、
曹某威、曹某有、王某新、王某

福 5 名被告均当庭认错悔过，
并向公众道歉，表示愿意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因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法庭当庭作出一审判
决，判令武汉某环保公司、黄
某、曹某威、曹某有、王某新、
王某福等 6 名被告限期共同处
置位于宜章县、临武县境内的
危险废物、消除危险、修复被
损害生态环境（逾期未履行，
则 向 法 院 指 定 账 户 交 纳 97.2
万元作为代履行费用），同时
支 付 已 处 置 危 险 废 物 及 修 复
环 境 产 生 的 费 用 167.8889 万
元，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众赔
礼道歉。

◎全国首届审判业
务专家、郴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罗水
平：这是环境污染违法者
在 受 到 刑 事 追 责 后 又 被
追 究 民 事 责 任 的 一 个 典
型 案 例 。 审 理 这 个 案 件
的 目 的 ，就 是 为 了 向 社
会、向全郴州市的市民表
明我们的态度，进行法制
宣 传 和 法 制 教 育 。 该 案
对 环 境 违 法 者 会 有 很 大
的震慑作用，同时对社会
民 众 也 有 很 好 的 警 示 教
育作用。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民行处负责人：检察官作
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肩负
着重要责任，是保护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
支重要力量。天蓝水绿山
青的美丽环境是大家共同

的家园，保护环境是大家
共同的责任，对破坏生态
环境的行为我们将以零容
忍的态度予以严厉打击。
检察机关愿与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各司其职，形成
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坚
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美丽新
湖南。

◎湖南省环保厅法宣
处副处长贾建旺：本案的
公开审理体现了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维护
国 家 利 益 和 社 会 公 共 利
益，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
方面的重要作用，将为环
保部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提供重要的力量支持。同
时，也对环保部门依法行
政提出了要求，我们将更
加严格执法，依法行政，接

受法律监督。

◎郴州市环保局相关
负 责 人 ：本 案 中 的
167.8889 万元是环保部门
先行支付的处置危险废物
及修复环境产生的费用，
由于事发突然，为避免危
险废物渗漏并发生二次污
染对环境造成新的危害，
环保部门紧急委托有资质
的环保公司对危险废物进
行先行处置，在处置过程
中，并未能履行规范的强
制执行程序，环保部门曾
担心走行政追偿程序拿不
到先行支付的处置费用，
在 检 察 机 关 的 大 力 支 持
下，该笔费用也在本案中
一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决结果显示，该笔费用
将如期追缴到位，这是本
案的一大特色亮点。

曹某有将危险废物跨省运
回后，随意堆放、倾倒在宜章县
笆篱乡平原村泰兴炮竹厂对面
山地、临武县金江镇铁坑等地，
仅进行简单填埋，未采取任何
防渗漏措施。

经环保部门取样检测，这
些 危 险 废 物 中 的 铅 含 量 为
1.99mg/L，超 过 国 家 标 准 ，pH
值为 1.78，具有强酸性，并检测
出镉、铅、铬、铜、镍、锌含量均
超过国家标准。经鉴定评估，
宜章县境内危险废物造成损失
共计人民币 146 多万元；临武
县境内造成环境污染损失 106
多万元。

2016年 5月，当地环保部门
对境内的相关危险废物埋藏点

进行了应急处置。湖南省环境
保护科学研究院、原环境保护部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评估
中心等单位出具环境污染损害
鉴定意见及评估报告，初步确定
危险废物处置、生态环境修复等
费用达265.0889万元。

为避免堆存、填埋到各地
的危废渗漏并发生二次污染，
湖南省公安厅、环保厅要求，在
案件进一步调查时，必须迅速
转移并安全处置危险废物。宜
章、临武环保部门按照上级要
求，按应急处置程序向县人民
政 府 报 告 并 提 出 安 排 处 置 费
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湖南衡
兴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先行
处置危险废物共计 33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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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当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处 6 名被告限期共同处置危险废物、消除危
险、修复被损害生态环境。 刘立平摄




























 


